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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程制度說明 

課程學程化的規劃方式讓吸收學問之導向明確，強化精要該學科領域之核心

學識，使得畢業學分仍維持至少128學分的規定下，還能囊括20幾個彈性學分（相

當於一個學程），學生便可依個別興趣或結合生涯規劃自由運用，也增加了修輔

系、雙主修的空間。 

明確專業，符合產業需求 

如同經濟成長帶來各行各業的不斷分工，各學系的理論知識也在不斷地成長

下分化出許多新的次領域。這些次領域一旦成熟，就脫離傳統學系而獨立。在學

問成長迅速的時代，傳統學系的課程設計也就顯得過多而繁雜，學程的設立便在

解決這問題。 

奠定基礎，發展目標確實 

課程學程化制度將學系依基礎學域定位，並結合市場脈動，設計相關專門課

程形成模組，各學系再結合不同的模組形成學程。 

精實課程，主輔學程訓練 

在學程制下，傳統學系的龐雜課程和新興學科重新安排，各系為求有系統且

紮實的學科知識教育，去除不合時宜的課程，將基礎學域劃分成不同階段的學

程，如基礎學程、核心學程、專業學程等，層次分明，以因應個別化的需求。 

資源整合，專業分流 

由於每個學程完整而獨立，不但有利於教學的系統化與學生的專業化，更減

輕課程負擔。透過這樣的課程學程化設計，不僅能整合教學資源，使課程更為專

精，還能順應新世紀社會高度分工的發展，提升學生進入就業市場之競爭力。 

自由多元，學習自我負責 

當學程制讓專業必選修學分數精減後，學生可自由選課的學分隨之增加。如

此將足夠讓學生選讀第二個專業學程。在寬廣視野的課程輔助下，學生便容易就

其專業知識，融合並精進他的第二專長或次專業方面的知識，增加競爭力。學程

制在面對高度且持續分工之新世紀社會的優勢，遠非傳統學系的課程設計所及。

具體來說，機動性、彈性與跨領域整合是學程制有別於舊有學系學分制的最大特

色，而多元的選課組合還可引導學生思考自己要主動學習什麼，給學生一個真正

自由、自我負責的學習環境。 

       

教務處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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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語文學系 序言 

本系創始於民國 94 年，並依據各年度課綱訂定課程綱要。民國

97 年本校與東華大學合併，因應「課程學程化」政策，乃於 97 年度

開始討論本系學程制度。歷經多次系務會議以及課程會議磋商，達成

共識，依據老師專長領域設計各式課程。 

本系學程化制度著眼於豐富的人文精神與科技整合，既有歷時的

語言傳承，也有共時的文學交錯。尤其以本土語文為出發點，以同心

圓方式延伸擴展。基於此，臺文系課程以臺灣文學、臺灣語言理論以

及生活應用並重。本系規劃一個核心學程（臺灣語文核心學程）及三

個專業選修學程（臺灣文學學程、臺灣語言學程、臺灣語文應用學

程），新學程制不僅包含本系原本設計的發展重點，更進一步實施科

技整合，我們在課程中加入「採訪編輯」、「數位化」，期望培養同學

「學以致用」的能力，進而形塑培養學生的職場競爭力。 

本學程手冊的編制目的在於讓學生了解本系學程制度設計的特

點，期望學生了解自己性向與興趣，進而作適當的選課規劃。此外，

各位同學也可以多與導師系上老師接觸詢問選課相關問題，希望在臺

文系四年的薰陶下，成為理論與實務兼備的「臺文人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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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東華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學程規劃表  

 
一、本系學士班最低畢業學分數 128 學分 

二、本系學士班主修學程（major），由以下學程組成 

  1.臺灣語文基礎學程（24 學分） 

  2.臺灣語文核心學程（26 學分） 

  3.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（1～2 專業選修學程二選一） 

三、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

  1.臺灣文學及應用學程（22 學分） 

  2.臺灣語言及應用學程（22 學分） 

四、通識 43 學分（含體育） 

五、重要相關事項 

  1.本系學士班學生須滿足通識相關規定及修滿四個學程，學分達 

   128 學分以上方得畢業（即修滿三個主修領域的學程（即一個主 

   修）加一個副修學程，或四個主修領域的學程連同通識學分，總 

   計修習學分數達 128 以上）。 

  2.本系學士班學生需通過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測驗（LTTC-GEPT 

   全民英檢）中高級初試，或同等級之英語認證標準（含本校語言 

   中心之檢測）方能畢業。 

  3.本院基礎學程最多可抵認 9 學分的通識學分。 

  4.本系學士班一至三年級學生，每學期修讀本系必選修學分數不得 

   低於 12 學分或高於 22 學分，四年級學生每學期修讀本系必選修 

   學分數至少 8 學分。如因特殊狀況必須減修或超修，須經導師及 

   系主任核准。 

  5.本系學程中科目若屬（一）（二）性質者，未修讀（一）之課程， 

   需經該科授課老師同意始能修讀（二）之課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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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東華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（美崙校區）基礎學程 

臺灣語文基礎學程 

Fundamental Program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
一、規劃單位：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

二、依重要相關事項，修滿下列科目達 24 學分，完成本學程 

 

三、科目名稱 學分 年級 學期 先修科目 科目代碼 備註 

1.臺灣文學概論（一） 2 一 上    

2.臺灣文學概論（二） 2 一 下    

3.語言學概論 2 一 上    

4.臺灣傳統戲曲 2 一 上    

5.臺灣民間文學概論 2 二 上    

6.閩南語音標應用 2 二 上    

7.閩南語比較詞彙學 2 二 下    

8.臺灣詩史 2 三 上    

9.臺灣現代文選（一） 2 三 上    

10.臺灣現代文選（二） 2 三 下    

11.臺灣流行文化 2 四 上    

12.臺灣鄉土教材編寫 2 四 下    

四、 重要相關事項 

1.欲取得本院大學院大學部臺文系主修學生，應修習本學程表列中所有科目以滿足臺灣語文基礎學程要求。

2.本基礎學程可抵認9學分的通識學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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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東華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（美崙校區）核心學程 

臺灣語文核心學程 

Core Program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
一、規劃單位：臺灣語文學系學士班 
二、依重要相關事項，修滿下列科目達 26 學分，完成本學程 

三、科目名稱 學分 年級 學期 先修科目 科目代碼 備註 

1.客家語概論（一） 2 一 上    

2.客家語概論（二） 2 一 下    

3.小說藝術論（一） 2 二 上    

4.小說藝術論（二） 2 二 下    

5.臺灣古典詩選讀（一） 2 二 上    

6.臺灣古典詩選讀（二） 2 二 下    

7.應用詞彙學 2 二 上    

8 臺灣文學史（一） 2 三 上    

9.臺灣文學史（二） 2 三 下    

10.應用音韻學（一） 2 三 上    

11.應用音韻學（二） 2 三 下    

＊＊以下科目 2 選 1 至少需修習（2）學分 

12.臺灣古典散文選讀（一） 2 一 上    

13.閩南語概論（一） 2 一 上    

＊＊以下科目 2 選 1 至少需修習（2）學分 

14.臺灣古典散文選讀（二） 2 一 下    

15.閩南語概論（二） 2 一 下    

四、重要相關規定 

選修「臺灣文學及應用學程」為主修學程者必選「臺灣古典散文選讀（一）」及「臺灣古典

散文選讀（二）」；選修「臺灣語言及應用學程」為主修學程者必選「閩南語概論（一）」

及「閩南語概論（二）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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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東華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（美崙校區）專業選修學程 

臺灣文學及應用學程 

Program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nd Application 
一、規劃單位：臺灣語文學系學士班 

二、依重要相關事項，修滿下列科目達 22 學分，完成本學程 

 

三、科目名稱 學分 年級 學期 先修科目 科目代碼 備註 

1.閩南語文學選讀（一） 2 一 上    

2.閩南語文學選讀（二） 2 一 下    

3.客家語文學選讀 2 一 上    

4.文學理論（一） 2 一 上    

5.文學理論（二） 2 一 下 *文學理論（一）   

6. 臺 灣 現 代 小 說 選 讀 及 習 

作（一） 
2 三 上    

7. 臺 灣 現 代 小 說 選 讀 及 習 

作（二） 
2 三 下    

8.臺灣傳統民歌 2 一 下    

9.古典詩選讀 2 三 上    

10.古典詞曲選讀 2 三 下    

11.臺灣科幻小說選讀 2 二 下    

12.臺灣現代戲劇選讀（一） 2 二 上    

13.臺灣現代戲劇選讀（二） 2 二 下    

14.文學與電影 2 二 下    

15.日據時期臺灣文學作品 

選讀（一） 
2 三 上    

16.日據時期臺灣文學作品 

選讀（二） 
2 三 下    

17.臺灣民間故事選讀（一） 2 三 上    

18.臺灣民間故事選讀（二） 2 三 下    

19.臺灣現代詩選讀及習作

（一） 
2 二 上    

20.臺灣現代詩選讀及習作

（二） 
2 二 下 

臺灣現代詩選讀及習

作（一） 
  

21.臺灣民俗禁忌 2 三 上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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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臺灣新詩理論與批評 2 三 上    

23.臺灣戲曲導讀 2 三 下    

24.臺灣通俗小說選讀 2 三 下    

25.臺灣文化史 2 四 上    

26.閩南語古詩文吟唱 2 三 上    

27.閩南語教材教法 2 四 上 *閩南語音標運用   

28.客家語教材教法 2 四 上    

29.閩南語讀寫與運用 2 四 下 *閩南語音標運用   

30.客家語讀寫與運用 2 四 下    

31.大陸現代文學選讀（一） 2 四 上    

32.大陸現代文學選讀（二） 2 四 下    

33.臺灣數位文學 2 三 下    

四、 重要相關規定 

選修「臺灣文學及應用學程」為主修學程者，必選「臺灣語文核心學程」開設的「臺灣古典

散文選讀（一）」及「臺灣古典散文選讀（二）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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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東華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（美崙校區）專業選修學程 

臺灣語言及應用學程 

Program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Application 
一、規劃單位：臺灣語文學系學士班 

二、依重要相關事項，修滿下列科目達 22 學分，完成本學程 

 

三、科目名稱 學分 年級 學期 先修科目 科目代碼 備註 

1.閩南語會話 2 一 上    

2.田野調查 2 二 上    

3.日文（一） 2 二 上    

4.日文（二） 2 二 下    

5.閩客語本字與用字 2 二 上    

6.臺灣語言地理 2 二 上    

7.客語文獻選讀 2 二 上    

8.漢語語法學 2 三 上    

9.應用修辭修辭學 2 三 下    

10.客家語語法與修辭 2 三 上    

11.歷史語言學 2 三 上    

12.生活客語 2 一 下    

13.應用文字學 2 二 下    

14.學術論文寫作指導 2 四 上    

15.採訪編輯與傳播 2 四 上    

16.語言接觸專題 2 三 下    

四、 重要相關規定 

選修「臺灣語言及應用學程」為主修學程者，必選「臺灣語文核心學程」開設的「閩南語

概論（一）」及「閩南語概論（二）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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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例一 
本系核心學程      26 學分 

+本系專業選修學程     22 學分 

48 學分 

+通識課程       43 學分 

(註 1) 

91 學分 

低於本系最低畢業學分數，應至少再加修

37 學分，或外系任一學程，可自由運用。

取得臺文學系學位證書。 

註 1：減去本系跨人社院基礎課程 9 學分

範例二 
本系核心學程      26 學分 

+本系專業選修學程     22 學分 

48 學分 

+通識課程       43 學分 

(註 1) 

91 學分 

+教育學程       20 學分 

111 學分 

低於本系最低畢業學分數，加修國小教育

學程 20 學分。取得臺文系學位證書+國小

教育學程證明書。 

註 1：減去本系跨人社院基礎課程 6 學分

範例三 
本系核心學程      26 學分 

+台灣文學與應用學程    22 學分 

48 學分 

+台灣語言與應用學程     22 學分 

70 學分 

+通識課程           43

學分 (註 1) 

113 學分 

低於本系最低畢業學分數，應至少再加修

15 學分，可取得台灣語文學系學位證書。

取得 1 個外系副修資格。 

註 1：減去本系跨人社院基礎課程 6 學分

範例四 
本系核心學程      26 學分 

+台灣文學與應用學程    22 學分 

48 學分  

+通識課程           43

學分 (註 1) 

91 學分 

英美系核心課程     21 學分 

文學經典英文閱讀學程  24 學分 

+多元文化與文學研究學程 21 學分 

157 學分 

低於台灣語文學系學位證書+英美語言學

系雙主修資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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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一覽表 
以本系網頁公告為準 

 
 

課程名稱：語言學概論 

教師：呂嵩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分數：2 

課程簡介： 

本課程旨在建立學生對語言學基礎理論的認知，而且中西語言兼

顧，理論與實務並重。在學以致用的原則指導下，期盼學生了解、

掌握語言學的基礎理論知識。 

 

 

課程名稱：臺灣客語概論 

教師：呂嵩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分數：4 

課程簡介： 

一． 本課程總述客家語言與文化的源流與演變。 

二． 客家語言介紹音韻、詞彙、語法的特點與比較；客家文化介紹

宗教風俗、建築、曲藝以及史地背景，使學生對客家語文有全

面的認知，進而了解今日客語現象的由來與演變。 

 

 

課程名稱：田野調查 

教師：呂嵩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分數：2 

課程簡介： 

本課程介紹田野調查理論與實務。理論方面有各方言音韻、詞彙、

語法特點說明，實務方面有田野調查的工具與技巧說明。此外，安

排校內、外人士的訪問，期使透過理論的學習與實務的操作，能激

發學習興趣。 

 


